
武汉矿产交易所交易商入市交易协议

甲 方：                                           

乙 方：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
协议签订地： 武汉
第一条  甲方自愿成为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的交易商。甲方在入市交易之前已仔细研读了《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交易管理办法》）、有关细则文件、交易中心网站相关指引，乙方已就有关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解释，甲方已知悉参与乙方市场交易应负的责任和可能发生的风险，并认可由乙方制订的《交易管理办法》和相关细则及文件的所有规定，甲方承诺将严格按照该《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细则和文件的规定从事交易活动。 

第二条  双方认为，《交易管理办法》和相关细则中赋予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的权力实为确保交易履约和控制风险之必须，甲方对此进行认可，并承诺自行承担因此可能发生的全部风险。 

第三条  乙方为甲方提供交易账号及其他有关交易交收设施，并为甲方代收、代付有关款项和仓单。乙方的服务机构在乙方授权范围内为甲方提供相关服务。

第四条  甲方自愿采用乙方提供的网络交易系统，自行保存及修改密码。密码一经使用，即为甲方行为。乙方提醒甲方注意密码的保存、保密。 

第五条  甲方应指定办理相关事务的代理人（交易员），并对代理人（交易员）的所有交易行为承担相应的交易责任及后果。

第六条  乙方对甲方的委托事项和交易记录等资料负有保密义务，非法定有权机关或甲方指示，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否则，乙方须承担相应责任。

第七条  如果出现交易异常情况，为控制交易风险，乙方有权根据本协议第二条规定，按照《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细则，视情况采取相应风险管理措施，如调整订金比例、调整交易时间、限制交易权限等。乙方的服务机构在乙方授权范围内执行相关交易管理工作。

第八条  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九条  因乙方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等突发事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因上述事故造成交易或交易数据中断，恢复交易时以故障发生前系统最终记录的交易数据为有效数据。 

    第十条  第八、九条所述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甲方损失可能的进一步扩大。

第十一条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各种信息及资料仅作为买卖参考，甲方据此进行的买卖风险自担。在交易过程中，甲方与其交易商发生的纠纷，由交易双方解决，乙方提供相关协助。

第十二条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乙方可根据情况对《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细则进行修订，甲方对此予以认可，并承诺遵照修订后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乙方通过交易客户端和门户网站向甲方发送成交记录、结算数据、函件、通知、信息等，或辅助以书面或数据电文的形式发送，甲方可通过交易平台下载等方式获得。甲方向乙方发送函件应以书面或数据电文的形式进行，但《交易管理办法》及有关细则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本协议所指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者传真等。

第十四条  甲乙双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选择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

第十五条  本协议采用书面文本时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书面文本一式两份。采用电子文本时，自甲方在进入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网络交易系统之时点击“同意”即为签署生效。 

甲方：                       乙方：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_______年 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 ____月____日


